
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重要物资、粮油储备供应应急处置预案

根据《迪庆州专项维稳应急处置工作总体预案》，为确保迪庆州重要物资、粮油储备和供应在应对突发事件中及时有效发挥应急保障作用，制定本预案。适用于迪庆州在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社会安全突发事件中，粮油和重要物资应急供应处置工作。

一、编制目的 
为有效应对各类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突发公共事件，提高抗灾救灾能力，确保救灾物资和生活必需品供应及时充足，建立抗灾救灾统一指挥、综合协调、职责明确、运转有序、反应迅速的应急救援储运体系，提高救灾物资调运中的快速反应和处理能力，确保救灾物资在最短时间内抵达受灾地区，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 

二、编制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民政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结合我局工作职责，制定本预案。 
三、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全州范围内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等事件中物资严重短缺时的物资储备应急处理，达到启动条件的，适用于本预案。 
适用范围将随着经济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调整和补充。 
四、目标要求 
在接到救援命令后，迅速组织救灾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的调运，准确及时地将救灾物资安全运送到灾区。 
1、质量要求：确保调出物资符合国家相关质量要求； 
2、数量要求：确保足额调出救灾物资； 
3、时间要求：调运视距离情况确定。 
五、组织指挥体系及职责 

（一）领导小组

州发展改革委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廖文才   书记、主任

副组长：和文志   副主任
成  员：姜  毅   办公室主任

和春华   粮食储备科科长

王国慧   粮食调控管理科科长

和欣军  电力科科长
毛慧平   水电和新能源科二级主任科员

杨建军   州发改委物资能源储备科工作人员

    州发改委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应急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物资能源储备科负责人担任。
（二）物资与能源储备科职责
1、执行委领导小组的决定。
2、做好物资储备信息的收集、传达、通报、汇总上报工作。
3、及时掌握应急储备物资的存储、更新情况，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4、对应急储备物资的投放、使用、效果进行总结、评估，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 
 （三）粮食储备科职责
1,负责粮油应急储备,及时掌握应急粮油储备情况。
2,负责粮油应急供应网点粮油储备情况和应急运输车辆的调配工作。                    
3.负责粮油应急加工厂的粮油生产、调配工作。
（三）水电和新能源科职责
负责油站应急网点油料储备、调运工作。
六、物资储备和应急响应 
（一）物资储备 
1、物资能源储备科应加强应急储备物资的日常管理，防止储备物资被盗用、挪用、流散，一旦出现上述情况，应当依法查处，并及时予以补充，对过期失效的及时予以更换。 
2、充分利用各超市经营企业库存，进一步整合物资储备，建立健全物资储备系统。对较大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突发社会安全事件应急工作需要而本州紧缺且缺乏生产能力的物资，应当在保证一定数量储备的基础上，与州外建立畅通的物资调剂供应的渠道，以便需要时，能够迅速从州外调入所需物资。 
3、加强与相关部门联系建立有关数据库，并根据应急情况变化及时更改，其内容包括较大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突发社会安全事件应急所需的物资的种类、数量、存放地点、更新年限等，切实保障所需应急储备物资的及时供应。 
4、物资能源储备科负责救灾储备物资的统一管理，定期检查储备物资，向委党组报告各项物资储备轮换情况。 
（二）响应程序 
根据储备应急职能的特点，物资能源储备主要对应全州范围内较大突发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社会安全事件，以及配合上级应急指挥机构处置发生在全州区域内的特别重大、重大突发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突发社会安全事件。各县（市）区范围内一般突发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突发社会安全事件，必要时申请物资储备和调运的支持。 
1、当发生不同级别自然灾害应急响应后，根据州专项维稳应急处置领导小组指令启动本预案。 
2、救灾物资储备仓库根据州发展和改革委的指令，调动储备物资，保证调动的储备物资品种、数量、时限、地点符合要求。 
3、在应对突发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突发社会安全事件过程中，当本州储备物资不能满足需要时，州储备物资应及时向省级部门汇报，争取省级物资储备部门的支持。 
（三）响应措施和应急保障 
1、本预案启动后，州物资储备库应实行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收集信息，在第一时间内报送，保持物资储备信息网的通畅。信息报送内容应准确、完整、及时，不得瞒报、谎报、误报。加强与相关单位、部门的联系，掌握物资流动状况，做好记录并及时上报情况，确保物资按要求安全送达。 
2、加强人员培训和模拟演练，建立一支能够符合物资紧急调动要求，训练有素的应急队伍。
七、责任与奖惩 
突发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突发社会安全事件应急物资处置工作实行责任追究制。 
对突发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突发社会安全事件应急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要给予表彰。对迟报、谎报、瞒报和漏报突发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突发社会安全事件应急物资储备重要情况或者应急物资储备管理工作中有其他失职、渎职行为的，依法对有关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八、附则 
本预案由迪庆州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解释。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